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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编号：CXD241381128
签订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拟定日期： 2024年3月26日
                                                                                                              
                                物 资 采 购 合 同	
	甲方（买方）：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五研究所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河三街1号
制造基地：北京东燕郊海油大街253号
邮编：100176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光谷支行
账号：11001110800052508589
税号：121000004389504499
法人代表或授权人： 
盖章：
签订日期：
	乙方（卖方）：北京阿沃德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A-0773房间，邮编：100041
办公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联东U谷西区11b栋
电话：010-56298855，13801227867  传真：无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马驹桥支行
账号：0200300809100003277
税号：911101073303068543
法人代表或授权人： 李云霞
盖章：2024-3-26


一、标的物（或称“产品”）（可另附合同清单）                                                        单位：元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品牌
	备注

	1
	伺服电机
	MSMD5AZS1V
	个
	2
	[bookmark: _GoBack]2400
	4800
	Panasonic
	不配插头

	合同总价（大写）：
	肆仟捌佰元整        人民币4800元
	（注：此价格为含  13% 税价格）


二、交货时间：交货期为  合同签订之日起7 日。
三、交货方式、地点：乙方负责送货上门，运输费用、保险费用、装卸费用等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收到货物且验收完毕前货物的毁损风险。
四、质量要求：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相关的行业标准（包括甲方提出的技术设计要求），附有相应的使用说明书和质量保证书，并可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特殊需要的产品，参见合同技术协议。
五、检验验收：对已到货的产品，甲方需在收货7日内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检验，如无约定标准，按生产厂家公开的技术标准检验。如发现不合格品，乙方须无条件及时退换。  
六、售后服务：产品保修（质）期截止期为：  甲方验收完毕之日起 1 年 。保修（质）期内（非人为损坏），乙方提供免费
售后服务。保修（质）期过后，乙方须及时提供售后服务，甲方支付应付的合理费用。
七、付款条件：合同金额为含税（13%）后的交货价，货到验收合格后开具发票后 2个月内付清全款。
八、向甲方提供的产品，乙方确认拥有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第三方授权,拥有合法的销售代理资格，若甲方占有、使用或以
任何其它方式处置合同标的而导致侵犯任何第三方任何权利或当任何合同标的存在任何其它权利争议时，乙方须就此承担全
部责任，并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九、本合同解除条件：
1、乙方不能按质按量及时交付合同中所订产品（不可抗力的原因除外），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经双方协商一致可解除合同。 
十、违约责任：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十一、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合同签订地人民
法院起诉。
十二、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传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三、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
十四、乙方产品应为正版全新产品，如为假冒伪劣产品，乙方承诺假一赔十，即乙方除应退还全部费用外，还应按照本合同金额的十倍对甲方予以赔偿，不足以弥补甲方或终端用户等第三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补足。
十五、其它约定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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